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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精装房刚入住时，没什么问题，但时间一长
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时该找谁解决就成了购房者的
麻烦事。”柳沛律师说，精装房的保修经常出现扯皮的
情况。

2014年，南京一精装房的业主宋先生发现自家屋
门开了个大口子。他随即向跟开发商隶属同一集团的
物业报修，结果被告知屋门已过保修期，物业可以协助
联系厂家，但能不能修得看厂家态度。一周后，物业告
诉他厂家联系不上，如果让物业从外面请人修的话得
照价付款。几番交涉后，物业最终请来木工把门修好，
但收了宋先生400元材料费和上门费。

去年 11 月，厦门洪女士家的浴室玻璃门突然炸
了。这扇玻璃门是精装房自带的，而他们入住房子还
不到一年，且事发当天室内温度并不高，这让他们对
玻璃门的质量产生怀疑。就在一个多月前，同小区
另一业主家的浴室玻璃门也炸了。他们向物业反
映时，物业称洪女士的浴室玻璃门已过保修期，且
物业只负责公共部分的维修，对于室内问题一般只
帮忙协调联系。楼盘项目的负责人则表示，若为自爆，
按保修条款给予更换；若是人为使用不当造成，则需业
主自行更换。

柳沛律师说，根据《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

条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
限为：（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
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
年限；（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
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
个采暖期、供冷期；（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
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
方与承包方约定。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起计算。”要注意的是，这一期限是从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的。所以购房者在签订合同时，
一定要仔细查看保修说明，注意保修时间。如果觉得
保修时间太短，可同开发商商定，进行补充约定。保修
期内发生的质量问题，业主可要求开发商维修，保修费
用由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如出现开发商逾期未进
行售后维护和维护后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业主
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对于开发商配送的家电和家具是否属于保修范
围，柳沛律师认为，精装房的买卖包括屋内的一切家
具家电、装饰装修、设施设备等，开发商不仅应对所售
商品房质量负责，也应对所售商品房内置的家具家
电、装饰装修等一并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和产品安全
提示义务。

【核心提示】

不久前，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绿色
建筑和建筑工业化发展
的实施意见》提出，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全省各
市、县中心城区出让或划
拨土地上的新建住宅，全
部实行全装修和成品交
付，鼓励在建住宅积极实
施全装修。

作为绿色、节能的建
筑产品，全装修房具有节
约成本、保证房屋结构安
全、降低污染等优点，已
成为商品房发展的一大
趋势。它也因省时省事
而受到一些人的青睐，特
别是其中的精装房，更是
成为不少白领的购房首
选。然而，“拎包入住”的
便捷背后，夸大宣传、质
量打折等问题也困扰着
不少购房者。

本周二晚上7：30，本
报微信公众号（zjfzbs）主
办的“法治微沙龙”特别
邀请浙江中铭律师事务
所的柳沛律师上“微课”，
就全装修房买卖中的一
些问题支招防范技巧。
本期《看法》栏目将“微
课”精彩内容整理刊出，
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
多的法律知识，可以关注
本报微信公众号，我们会
定期推送大家关心的话
题。如果您有想听的课
程，也可在关注本报公众
号后发微信给我们，我们
将从中选择话题，邀请律
师上课。

本期策划：沈洁琼
本期执行：汪盼宏 陈毅香

样板房的一只把手也可作为验收标准吗？
10月1日起，“精装修”将成为标配，你准备好了吗？

“样板房看着漂亮，可交房后，实际情况却天差地
别。”柳沛律师说，通过样板间、宣传资料等夸大宣传，实
际现房却“走样”的情况，让一些购买了精装房的消费者
大呼上当。

哈尔滨的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受骗了。2013年，她花
300多万元在当地买了套精装房，当时销售人员还说交
房时的房子和样板间一模一样。结果她发现，样板间客
厅的窗户是一整面落地窗，而现房的窗户不但变小了，
两侧还有垛子，很不美观。她再仔细查看合同，发现合
同上的图纸也有垛子，只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同王女士一样，南京的叶女士也觉得拿到的现房跟
样板间差别太大，不仅北阳台面积缩水，卫生间洗手台
高度降低，甚至主卧的壁纸也被偷梁换柱，由高档进口
壁纸换成国产仿制品。

“偷梁换柱、标准缩水是现房‘走样’最常见的。”柳
沛律师说，通常情况下，消费者买房时所能看到的是开
发商的宣传资料和样板房等，那么这些对开发商有没有
约束力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
释》）第3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
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
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
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
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房地产开发
企业销售商品房时设置样板房的，应当说明实际交付的
商品房质量、设备及装修与样板房是否一致，未作说明
的，实际交付的商品房应当与样板房一致。”因此，开发
商的宣传资料和样板房，对其是有约束力的。如果在购
房过程中，发现实际交付的房屋与销售广告中的房屋或
样板房在诸多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双方可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消费者服务热线投诉；仍无
法解决的，可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

“目前的精装房合同中，普遍只列出材料品牌。有
些开发商因此钻空，虽然采用了某一品牌，但用的却是
其中最便宜的产品，而不同型号的产品价格相差数百元
甚至上千元。”柳沛律师提醒，签订精装房买卖合同时，
应对建材用料的标准、品牌、等级、质量、工艺等内容及
相应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在有样板房的情况下，购房
者应明确了解样板房与实际交付的房屋是否一致，最好
让出卖人明确样板房的质量、品牌、材质等，避免使用

“优质”“高档”“相当于”等字眼。“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对
样板房拍照留底，收房时可一一对照。”

“根据调查，有关精装房的纠纷中，质量问题是最
突出的。”柳沛律师说，这类纠纷更多集中于装修的质
量上。

湖北武汉的成女士一家去年9月入住购买的精装
房。今年1月，成女士发现厨房地板出现水渍，怎么拖
也拖不干净。经维修人员上门查看，发现是进水管存
在问题导致漏水。经协商，物业同意安排施工队来维
修，更换受损地板和墙壁。维修期间，物业负责成女士
一家的吃饭问题。

苏州的李某去年6月依约前去验收购买的精装房，
结果发现，房子的门把手锁头摇摇欲坠，屋内大理石有
裂纹、墙纸贴歪……李某认为房屋不符合精装房标准，
拒绝收房。后开发商维修了房子，但他还是不满意，双
方闹上了法庭。法庭上，李某称房屋不符合交房和使
用条件，开发商构成逾期交房，应赔偿逾期交房的违约
金及逾期利息。开发商称，房屋符合交付条件，房屋质
量问题并不像原告所述那么严重，同意继续予以维
修。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在规定期限内对房屋进行

维修，赔偿李某损失5万元，并驳回了李某的其他诉请。
出现质量纠纷后，到底该如何维权呢？柳沛律师

说，根据《解释》第12、13条规定：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
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
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
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
应予支持。“如果双方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所交付精装修
房的质量标准，交房时存在的瑕疵也不属于房屋主体
结构质量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想退房是比较困难的。”
柳沛律师说，但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对装修质量问
题进行修复，并赔偿因此造成的如购房者延期入住等
损失。

柳沛律师提醒，购房者签订精装房购房合同时，可
明确约定交房验收标准，如加入“所有装饰装修应不低
于《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条款。收房
时，购房者应仔细查看材料品牌、型号及颜色，确认其
是否与合同约定的品牌相符，水电线路、厨卫设备和墙
壁等应认真检查。

现房“走样”可对样板房拍照留底

质量“打折”合同中明确验收标准

保修维艰 开发商有相应责任义务

本期“微课”主讲人：柳沛律师


